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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自然资源厅关于贯彻落实《自然资源部

关于深化矿产资源管理改革若干事项的意见》

的实施意见

陕自然资规〔2024〕2 号

为进一步优化我省矿产资源开发布局，提高资源利用效率，

做好相邻矿山矿区边界优化调整工作，现提出以下意见。

一、优化调整的适用范围和情形

同时属于下列范围和情形的矿山采矿权人，可申请对矿区边

界优化调整：

（一）矿区边界相邻，调整区域不涉及空白区、不存在采空

区，或存在采空区不影响后续开采的；

（二）因地质构造、开采技术或设备限制等原因，原矿山无

法开采或现有经济条件下难以开采，而相邻矿山更适宜开采的；

（三）各类证照合法有效。

二、基本条件

优化调整的矿山采矿权人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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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矿山采矿权人协商一致，不存在权属争议；

（二）出让收益缴纳、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等义务履行到位；

（三）未列入矿业权人勘查开采信息公示异常名录或严重违

法名单；

（四）不属于引导退出或长期停产停建矿山；

（五）不涉及整合优化后的自然保护地；

（六）不存在应急管理部发布的《安全生产严重失信主体名

单管理办法》第六条、第七条的规定相关情形，未被列入安全生

产领域严重失信主体联合惩戒“黑名单”；

（七）法律法规规定应当具备的其他条件。

三、优化调整程序

矿山采矿权人须严格按照以下程序和资料要求办理矿区边

界优化调整：

（一）矿山采矿权人编制《矿区边界调整方案》后，向省自

然资源厅提出书面申请；

（二）省自然资源厅委托省矿产资源调查评审中心组织专家

对《矿区边界调整方案》进行可行性论证，出具论证意见；

（三）省自然资源厅征求市级人民政府和省发展改革、应急

管理、生态环境、矿山安全监察等部门意见，涉及省属国有企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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矿山的，同时征求其上级集团公司意见；

（四）专家论证可行，且市级人民政府和各部门（含省属国

有企业上级集团公司）均同意后，省自然资源厅批复同意《矿区

边界调整方案》；

（五）矿山采矿权人依据省自然资源厅批复开展前期工作，

编制《矿山资源储量核实报告》《开发利用方案》《矿山地质环

境保护与土地复垦方案》《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方案》；

（六）矿山采矿权人提交采矿权变更申请，办理采矿权变更

登记，对矿区边界进行调整。涉及省属国有企业矿山的，省自然

资源厅将调整结果抄送省国资委。

四、相关要求

（一）在矿区边界优化调整期间，矿山采矿权人要认真履行

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严格落实安全措施；各监管部门要进一步加

强日常监管，落实“三管三必须”要求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
（二）为方便出让收益管理和征收，调整区域已处置并缴清

矿业权出让收益（价款）的，调整后不再继续缴纳，补偿事宜自

行协商；调整区域已处置正在缴纳矿业权出让收益（价款）的，

由原矿山采矿权人继续缴纳，补偿事宜自行协商；调整区域未处

置矿业权出让收益（价款）的，由调整后的矿山采矿权人按照《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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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部 自然资源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印发<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

办法>的通知》（财综〔2023〕10 号）及省级有关政策缴纳。

（三）矿区边界调整后，开采范围与安全生产许可批准范围

不一致时，严格按批准范围生产，若需变更开采范围，必须按规

定进行安全生产许可后，方可开采。矿区边界调整后，建设项目

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生产工艺和环境保护措施五个因素中的一

项或一项以上发生重大变动，且可能导致环境影响显著变化（特

别是不利环境影响加重）的界定为重大变动，矿山采矿权人应依

法重新报批环评等有关文件。

（四）矿山采矿权人要严格按照批准的矿区范围组织开采，

不得借边界优化调整之名，擅自调整范围。涉及超层越界开采的，

应依法处罚到位后方可办理调整手续。

（五）本意见自印发之日起 30 日后实施，有效期五年。

陕西省自然资源厅

陕西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

陕西省应急管理厅

陕西省生态环境厅

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陕西局

2024 年 3 月 26 日


